
皖上市协函字 (⒛22)17号

关于开展安徽上市公司 ⒛21年度优秀董秘

和优秀证代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 :

为表彰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(以 下简称董秘、证代 )

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,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

治理水平,推动安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,我会自即日起开展

安徽上市公司⒛21年度优秀董秘和优秀证代评选活动,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请各上市公司董秘和证代仔细对照相关评选办法,并

认真填写 《安徽上市公司董秘工作考核 自评表》、 《安徽上市

公司证代工作考核 自评表》,撰写年度履职报告。以上材料请

于 ⒛22年 8月 12日 前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报送协会秘书

处。
l



二、
“
董秘勋章

”
获得者推荐优秀董秘时,须提供书面推

荐理由,签名后报协会秘书处。

三、放弃参评和不符合评选条件的董秘和证代可不提交自

评表,但 需在年度履职报告中注明弃评原因或不符合评选条件

的条款。

联 j系
 /人 :̌ 名三△乇茄羽  0551-65100822  13355657893

电子信箱:曲 ssgsxhvip@163。 ∞m

'专   层手: 0551-65100818

附件 :1、  《安徽上市公司优秀董事会秘书评选办法》

2、  《安徽上市公司董秘工作考核 自评表》

3、  《安徽上市公司优秀证券事务代表评选办法》

4、 《安徽上市公司证代工作考核 自评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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